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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：

本院于2016年 3月 18日收到管理人《关于向江苏舜天国际

集团有限公司借款筹集生产资金的请示》，称江苏舜天船舶股份

有限公司现有资金已无法维持正常经营，为维护公司员工及债

权人的合法权益，保证公司在破产重整期间生产秩序正常，江

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拟向其控股股东江苏舜天国际

集团有限公司借款，借款金额不超过5亿元，用于船舶建造业务

及维持日常经营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准许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江苏舜天国际集

团有限公司借款不超过5亿元，用于船舶建造业务及维持日常经

营。该借款依法在本案中按共益债务处理。

此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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